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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近日，文昌市人民法院龙楼法庭庭长王
绥允携法官助理，以“法治进校园普法促成
长”为主题，在龙楼中心小学开讲法治课。
此次课程聚焦校园欺凌这一高频风险，围
绕“认知-危害-后果-防控”构建内容体
系，用生动案例与实用知识，为同学们点亮
法治明灯。

欺凌绝非“玩笑话”

校园里的“玩笑”与“欺凌”，常常被部分
同学混淆。为帮助大家厘清二者边界，课程
开篇便以校园生活中常见的互动场景为切入
点，引导同学们思考。

看似不经意的言行，何时会越过玩笑的
界限，变成伤害他人的欺凌？法官明确指出，
校园欺凌并非简单的“打闹玩笑”，而是发生在
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通过肢体推
搡、语言辱骂、社交孤立、网络造谣等手段，对
另一方实施欺负、侮辱，进而造成身体伤害、财
产损失或精神创伤的行为。其核心在于“恃强
凌弱”的主观恶意，以及“实质伤害”的客观结
果——这与建立在尊重、友善基础上的玩笑有
着本质区别，必须让每一位同学清晰认知、坚
决区分。

欺凌必付“代价单”

不少同学或许存在“欺负人没大事”的侥
幸心理，课程中，法官助理通过法律条文解读
与典型案例分析，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欺凌
行为绝非“无伤大雅”，而是要依法承担相应后

果的“严肃事”。从法律责任来看，欺凌者需根
据行为严重程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治安管
理处罚，若行为触犯刑法，更将面临刑事责
任。其监护人也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同时，学校若
未履行好教育管理职责，也需承担补充责任。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指导意
见，对欺凌行为的处罚与教育惩戒有明确规定，
屡教不改者的行为还将被记入综合素质评价，
必要时需转入专门学校接受教育——每一项后
果，都为“欺凌”画下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

法治撑起“防护伞”

知晓了欺凌的边界与后果，更要掌握应对
欺凌的方法。法官助理结合校园场景，为同学

们送上实用的“自护指南”，帮助大家在遇到欺
凌时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守护他人。“自护指
南”的核心是“三不原则”：一是不做欺凌者，明
确年满12岁实施严重暴力行为即可能构成犯
罪，切勿触碰法律红线；二是不做无助的被欺
凌者，日常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放学与同学
结伴而行，若遭遇欺凌先保持冷静，第一时间
向老师、家长报告；三是不做冷漠的旁观者，看
到他人被欺负时，不做“看客”，可悄悄向老师
求助，或在事后安慰被欺凌者“别害怕，我们一
起找老师解决”，也可拨打12355海南省未成
年人校园安全综合热线寻求帮助。

法治是未成年人成长路上最坚实的“防护

盾”。此次文昌法院龙楼法庭的校园普法活

动，不仅让同学们认清了校园欺凌的风险，更

提升了大家的法治意识与自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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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 治 时 报
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
讯员宋怡 叶娇）近日，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收到
当事人寄来的饱含深情
的4封手写感谢信。纸
页间字迹工整，笔触真
挚，还加有充满童心的贴
纸点缀，字里行间不仅是
寄信人鲁某和鲁某某对
立案、司法技术、审判部
门干警工作的认可，更彰
显了司法为民的温度与
力量。

据了解，原告鲁某与
被告苗某某于2015年相
识，鲁某2018年生育女
儿鲁某某，双方因鲁某某
是否为苗某某亲生女儿、
苗某某是否应承担抚养
义务而产生分歧，鲁某遂
向美兰区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鲁某某与苗某
某存在亲子关系。为查
明事实，美兰区法院根据
鲁某的申请，委托鉴定机
构对鲁某某与苗某某之
间有无血缘关系进行鉴
定。因鲁某某在外省读
小学，为了不耽误孩子学

习、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美兰区法
院司法技术室干警远赴河南辅助其完成了
鉴定工作。后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
书》，结论为苗某某为鲁某某的生物学父
亲。美兰区法院依法判决确认鲁某某与苗
某某存在亲子关系。

笔墨传情，纸短情长。这几封感谢信既
是案件当事人对美兰区法院审判工作的充
分肯定，更是司法为民的生动注脚。

据介绍，美兰区法院将继续紧紧围绕
“公正与效率”主题，锚定审判执行本位、司
法为民定位、服务大局方位，把“如我在诉”
理念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文昌法院龙楼法庭进学校开讲法治课

让法治阳光照亮成长路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舒耀剑 通讯员 张健嘉

2名学生因积分起冲突

一个月前，海口某中学一个班级里推行
“课堂表现积分制”，让同学们格外重视，但由
于是在教室内的多媒体上操作，小鱼和小湖在
操作时发生了争吵。

情绪失控的小鱼推了小湖一把，小湖也不
甘示弱地回推过去。很快，推搡变成了肢体冲
突，2人扭打在一起，校服被扯得歪歪扭扭，小
湖脸上也“挂了彩”。班里的同学见状，连忙上
前拉架，这场闹剧才得以平息。

放学回家后，小湖未将事情的经过完整
地告知其父母。小湖父母看到小湖脸上有些
红肿，误以为小湖受到了欺负。看着儿子脸
上的伤，小湖妈妈心疼不已，十分气愤，便拨
通了报警电话，希望警方能为孩子讨一个公
道。

接到报警后，为了还原事情的经过，海秀
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学校进行走访并调取监
控。同时，民警还向事发时在场的学生了解情
况。

民警耐心引导化解矛盾

经过走访调查，辛世元了解到了事情的起
因和经过。他意识到，这起看似简单的校园打
闹，背后牵扯着青春期孩子的情绪管理、人际

交往，还有2个家庭的教育理念差异。如果处
理不当，不仅会加深2名少年之间的隔阂，还
可能引发家庭间的长期矛盾，影响孩子们的身
心健康。

在安抚了家长的情绪后，辛世元便将双方
约至派出所内进行沟通，同时特意叮嘱家长，
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指责对方，避免激化矛
盾。

起初，双方家长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现
场气氛十分紧张。辛世元见状，没有急于评判
对错，而是先将双方家长分开，带到不同的调
解室，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

“我理解你们心疼孩子的心情，换作任何
一位家长，看到孩子受伤，都会着急上火。”辛
世元先共情家长的感受，让他们的情绪慢慢平
复。随后，辛世元委婉地指出小湖和小鱼存在
的问题，并结合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分析
了2名少年在冲突中的过激行为，也指出了家
长在教育中可能存在的片面之处——过于关
注“对错”，却忽略了引导孩子正确处理矛盾的
能力和情绪。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耐心沟通和心理疏导，
双方家长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并互相表达了
理解与歉意，一致表示愿意配合民警，共同引
导孩子化解矛盾。

安抚好家长后，辛世元又将小鱼和小湖带

到调解室进行沟通交流。
辛世元先肯定了2名少年的优点，缓解了

他们的紧张情绪，接着，他慢慢引导说：“同学
间产生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发生矛盾
时要先冷静下来，听听同学的想法，再一起跟
老师沟通，同时说话的方式可以更温和一些。
你看你们动了手，家长也心疼，自己也痛，影响
也不好。”

经过半个小时晓之以理的开导，2名少年
慢慢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色。

小湖率先开口说：“辛警官，我错了，我不
该因为一点积分就跟小鱼吵架，还动手推他，
对不起！”看到小湖主动认错，小鱼也表示自己
知道错了，也向小湖道了歉。

在辛世元的见证下，2人郑重地握了握
手，当场达成和解。

家长赠锦旗致谢
2名少年的矛盾化解了，但辛世元和同事

们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深知，未成年
人的成长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发力，
校园是孩子主要的生活学习场所，后续的引导
教育至关重要。

事后，海秀派出所第一时间将此事详细通
报给了学校，不仅说明了矛盾的起因、经过和
调解结果，还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的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教育，同时重点关注小鱼和小湖
的关系变化，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避免矛盾再
次发生。

为确保2名少年能够真正冰释前嫌，海秀
派出所建立了跟踪回访机制，不定时对2人进
行回访。民警不仅与老师沟通，还邀请2人到
派出所来，面对面询问他们的相处情况。看到
2名少年已经能轻松地聊起学习和生活，真正
放下了之前的矛盾，辛世元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了。

一场小小的积分风波，在民警的温情调解
下圆满解决，让2名少年学会了包容与担当，
也让2个家庭达成了教育共识。

为了感谢海秀派出所民警的公正处理和
耐心帮扶，近日，小湖家长特意制作了一面写
有“尽职尽责暖人心 严谨高效办实事”字样的
锦旗，送到了辛世元手中。“真的太感谢您了，
不仅化解了孩子之间的矛盾，还让我们家长也
明白了教育的真谛。”小湖家长握着辛世元的
手，连连道谢。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辛世元表示，作为基层民警，处理过很多
矛盾纠纷，但每一次帮扶未成年人，都让他深
感责任重大。“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正在生长的
小树，难免会出现一些情况，我们民警的职责，
就是帮他们扶正方向。”

2名中学生因课堂表现积分起冲突，海口海秀派出所民警走访调查
耐心调解

温情止分争 耐心解心结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黄君 黄赟

“ 最 近 你 们 相 处 得 怎 么
样？没有再为小事争执吧？”近
日，在海口市公安局海秀派出
所的接待室内，民警辛世元温
和地询问着小鱼（化名）和小湖
（化名）。

2 名少年相视一笑，连忙摇
头说：“没有，辛警官，自从听
了您的话，我们遇到问题都会
先找老师沟通，再也不会冲动
吵架了。”

看着 2 名少年轻松融洽的
模 样 ，辛 世 元 欣 慰 地 点 了 点
头。记者了解到，这是一起因
课堂表现积分而引发矛盾的 2
名少年，在派出所的及时介入
下，民警用心引导耐心帮扶，化
解了一场可能升级的矛盾，守
护了 2 名少年的青春之路。

海口海秀派出所民警辛世元到学校沟通回访。记者黄君 摄

文昌市人民法院龙楼法庭法官助理为学生们上法治课。（文昌法院供图）

儋州：

兰洋司法所
开展普法宣传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11月5日，儋州市司法局兰洋司法所
联合团兰洋镇委等部门走进兰洋中心学校，
为该校学生们带来一场生动而深刻的“拒绝
校园欺凌”普法宣传讲座。

讲座中，工作人员从学生们身边的常见
现象入手，通过互动提问的方式，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多种形式。工作人员还结
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进行剖析，清晰地
阐明了欺凌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让大家
意识到严重的校园欺凌行为不再是“小孩子
打闹”，欺凌者及其监护人可能需要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接受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定安：

法治副校长
进校园上课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陈玉蕾）近日，定安法院法治副校长
走进定安县第四小学，上了一堂以“预防校园
欺凌”为主题的法治宣讲课。

课堂上，法治副校长首先播放了预防校
园欺凌的宣传短片，随后结合典型案例，向同
学们讲解了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危害后果
等内容，并提醒同学们在遭遇校园欺凌时要
保持冷静，寻找合适的机会向人群中奔跑并
大声呼救，事后要及时向家长和老师说明情
况，详细告知被欺凌的时间、地点，以及欺凌
者的人数、姓名、样貌等关键信息。为检验学
习效果，法治副校长还结合宣讲内容设置了
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分享自
己的想法与见解。

海口：

开展校园周边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陈剑辉 周霖）11月7日上午，海口市
美兰区“扫黄打非”办牵头联合美兰区委政法
委、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海口市
公安局美兰分局、区妇联、海甸街道、人民街
道、白龙街道等单位，在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
市海景学校等校园周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重点排查文具店、实体
书店、打字复印店、图文广告店等重点场所，
严查非法出版物、盗版图书等危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同时向经营者普及“扫
黄打非”法律法规，强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
引导经营者自觉开展自查自纠和参与“扫黄
打非”工作，共同抵制有害信息传播。针对发
现的问题，均已现场责令整改。


